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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被法院裁定

受理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破产情况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年 7 月 2日收

到控股股东安徽铜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峰集团”）转交的安徽省

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 07破申 6号《民事裁定书》，本公司获知铜峰

集团的债权人铜陵市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创投”）以铜峰集

团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对铜峰集团进行破产清算。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并裁定如

下：受理铜陵市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安徽铜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申请。根据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 07破 2号决定书，安徽省铜

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指定安徽景旺律师事务所担任铜峰集团管理人。 

2020 年 7月 3日，本公司收到本次铜峰集团破产清算申请人国发创投致铜

峰集团的函，该函告知：鉴于铜峰集团为铜陵市龙头民营企业和铜基新材料产业

代表企业，作为本次铜峰集团破产清算的申请人，国发创投将积极推动铜峰集团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破产重整。国发创投注册地为安徽省铜陵市翠湖二路西段

1258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是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100%控股企业。 

同日，本公司收到铜陵市政府有关铜峰集团债务风险和破产重整事项专题会

议纪要,该纪要指出:鉴于当前铜峰集团严重资不抵债且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已对铜峰集团所持有的铜峰电子股票进行司法拍卖等情况,为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委关于“六稳”“六保”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策部署,各相关单位要



协同配合,积极稳妥地处置铜峰集团债务风险问题,共同做好铜峰集团破产重整

相关工作。 

 

二、影响分析 

1、目前有关方对铜峰集团的破产重整工作仅为初步安排，尚未推出具体的

计划和方案,破产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

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铜峰集团无非经营性资金往来、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以及异常的资产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铜峰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94,561,280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16.76%，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被质押比例占其持股总数的 99.94%，被司

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比例占其持股总数的 100%。铜峰集团破产后续处置是否会引

起本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还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4、本公司与铜峰集团为不同主体，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相互独立。铜峰集团进入破

产程序不会影响到本公司生产经营，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三、其他提示 

1、由于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了申请人对铜峰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

原定 2020 年 7 月 7 日至 8 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铜峰集团持有

的本公司 1,800 万股股票事项已在淘宝网上显示中止（该拍卖事项详见本公司

2020年 6月 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相关公告）。 

2、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发布

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4日 


